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113學年度四技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

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

考生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准考證號  連 絡 電 話  

本人參加 113學年度四技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考試， 

經錄取_____________系正取生，專長運動項目：______________，

因故放棄錄取資格，絕無異議，特此聲明。 

  考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（監護人）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3 年     月     日 

注

意

事

項 

一、正取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者，應填妥本聲明書並經父母或監護人簽章

後，於 113 年 04 月 25 日前，傳真至教務處進修教育組申請放棄，傳

真號碼：08-7740338。 
二、備取生收到遞補通知後，如無意願就讀本校，需填妥本聲明書並經父

母或監護人簽章後，依通知之遞補時間前，傳真至教務處進修教育組，

遞補時間內未傳真者，仍視同放棄。 
三、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，請考生及家長

慎重考慮。 

 


